附件1

2025年第十六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

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赛区

预赛技术方案

为保障2025年第十六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赛区预赛顺利进行，根据竞赛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比赛职业（组别）
比赛职业为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具体分为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和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2个组别。

二、参赛人员要求

（一）人员范围为全区交通运输行业从事使用机动车车辆及辅助教学设备，为培训对象传授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安全驾驶技能的一线从业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或B2，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驾龄在5年以上且相应准教车型安全驾驶经历3年以上，无犯罪纪录（提供无犯罪纪录证明），年龄不超过60周岁。

（二）思想政治素质好，职业道德修养高，具有熟练的驾驶技能和较强的授课能力；具有1年以上（2025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执教经历，且执教期间无不良从业记录（由盟市交通运输局通过自治区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核验通过后，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和申报资格的人员，以及获得同类工种自治区级比赛第1名，国家级一类大赛获前5名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三、组队方式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为单人竞赛项目，各盟市选派领队1名，并选派2名参赛选手组建参赛队。其中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C1）参赛选手限报1名、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B2）参赛选手限报1名，原则上2名参赛选手不得选自同一所驾校，每名参赛选手只可报名参加一个竞赛赛项。

四、比赛车型
比赛具体车辆型号及参数为：

	组别
	型号
	长×宽×高（mm）
	轴距（mm）

	小型汽车教练车
	奇瑞牌SQR5020XLHM1A
	4572x1825x1482
	2670

	大型货车教练车
	东风牌EQ5120JLCFSZ3G
	9000x2470x2485
	5200


五、比赛内容
比赛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

（一）理论知识竞赛
理论知识竞赛为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和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统一竞赛项目，共100道试题，总分100分。竞赛时间为60分钟。理论知识竞赛命题参考材料：

1.《机动车驾驶教练员》（五级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系列教材)（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编写，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出版时间2025-01）。

2.《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2022年）。

3. 科目一考试知识题库。

具体技术方案见：理论知识竞赛技术方案。

（二）技能操作竞赛

技能操作竞赛分为规范化教学和场地驾驶技能2个项目。

	序号
	技能操作项目
	单项成绩分值
	占总成绩比例

	1
	规范化教学
	100
	40%

	2
	场地驾驶技能
	100
	30%


1.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为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和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统一竞赛项目，竞赛时间为10分钟，主要内容包括：
（1）简述上下车动作与起步前的检查和调整。

（2）简述驾驶操纵装置的规范操作。

（3）简述雨（雾）天的安全驾驶。

（4）简述视野盲区对安全行车的影响。

（5）简述防御性驾驶的操作方法。

（6）简述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

现场提问题目在规范化教学参考资料范围内组题，由参赛选手现场抽取，根据对所抽中的内容采用现场讲解的方式完成竞赛，必须脱稿讲解。

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5年4月29日颁布）。

（2）《机动车驾驶教练员》（五级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系列教材)（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编写，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出版时间2025-01）。

（3）《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2022年）。

（4）《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具体技术方案见：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技术方案。

2.场地驾驶技能竞赛项目：分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和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两个组别进行，参赛选手在场地内通过实际操作相关车辆的方式完成竞赛项目。

（1）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比赛时间10分钟，按照竞赛场地项目设置，分5个部分：

开始→直角转弯→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曲线行驶→侧方停车→倒车入库→结束（具体以考场实际情况为主）。
（2）大型货车驾驶教练员，比赛时间40分钟，按照竞赛场地项目设置，分14部分：
开始→倒桩移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通过单边桥→曲线行驶→直角转弯→通过限宽门→窄路掉头→模拟高速路行驶→模拟连续急弯山区路行驶→模拟隧道行驶→模拟雨（雾）天行驶→模拟湿滑路面行驶→模拟紧急情况处置→结束（具体以考场实际情况为主）。

具体技术方案见：场地驾驶技能竞赛项目技术方案。

六、比赛成绩 

比赛成绩由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成绩组成，满分均为100分，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总成绩30%，技能操作成绩占总成绩70%，所有成绩均按比例四舍五入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
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所有参赛选手最终名次。若总成绩相同，则以技能操作竞赛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总成绩和技能操作竞赛成绩均相同，则以场地驾驶技能项目成绩高者名次在前，如场地驾驶技能项目成绩均相同，则以场地驾驶技能项目完成速度快者名次在前。

七、裁判设置和要求

（一）裁判设置
竞赛设总裁判长1人，姓名：陶春成，副裁判长2人（副裁判长兼任项目裁判组长），裁判员8人，记分员若干。根据每个具体竞赛项目配置若干项目裁判员。总裁判长负责全部比赛项目的评判组织及监督工作；副裁判长（项目裁判组长）负责此项目的评判组织及选手的信息检录；裁判员负责检查考场情况、维护考场秩序、对比赛选手发令、具体操作、现场纪律等评判工作。
（二）裁判人员要求
1.思想政治好，道德修养高，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在本地区或本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2.长期从事本职业（工种）或相关职业（工种）技术技能工作，具有较高的裁判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熟练掌握竞赛规则，在竞赛活动中运用准确、得当。

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4.身体健康，获得工作单位支持，能够按时到岗并按要求完成指定裁判工作。

5.能够自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服从组织安排，秉公执裁，不徇私情。

6.有省市级竞赛执裁经历者优先。
八、竞赛保障
（一）竞赛安全保障
1.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2.参赛组织单位须为参赛选手购买竞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赛场布置和设备设施、车辆等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4.赛场周围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裁判人员应及时制止选手出现危险操作的行为，确保人身安全。

5.选手在参赛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听从裁判指挥，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停止操作。

6.赛场应提供应急医疗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

（二）竞赛组织保障
1.赛场为竞赛选手、领队、裁判员、媒体以及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

3.赛场核心区域设置隔离警戒，做好在安全区域内选手检录，嘉宾参观等引导服务。

3.赛场设置选手候赛区、嘉宾休息区、裁判员室等，注意确保裁判人员和选手相对独立，确保竞赛安全、有序、绿色、高效。

九、其他说明
竞赛参考教材《机动车驾驶教练员》（五级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系列教材)（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编写，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出版时间2025-01）。

理论知识竞赛技术方案
一、竞赛程序

（一）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有序等待进入竞赛场地；

（二）在身份信息检录处出示参赛证、身份证等竞赛相关证件进行身份信息检录并确认座位号码；

（三）信息检录完毕后进入考场，并按照座位号码对号入座后将证件放置在桌面左上角以备查验；

（四）按照考试提示进入竞赛页面开始竞赛；

（五）答题完毕后并举手示意交卷，继续在座位上等待。
二、评判标准
理论知识竞赛共100道试题，满分100分，占总成绩30%。竞赛时间为60分钟。

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技术方案
一、竞赛程序

（一）选手按照抽签顺序有序等待进入竞赛场地；选手出示参赛证、身份证进行身份信息检录；

（二）检录完毕后抽取竞赛内容，选手准备时间5分钟；

（三）选手在开始前，向裁判组长报告（报告词：裁判组长，参赛选手XXX动作讲解准备完毕，是否开始，请指示）；

（四）选手听到开始口令后立即按抽签内容讲解；计时裁判员同时开始计时；

（五）讲解内容时，所有项目都必须首先口述完成安全检视的讲解示范教学，然后再进行所抽内容讲解示范。

二、评判标准

小车型教练员、大车型教练员,满分100分，占总成绩40%。竞赛时间为10分钟。
（一）综合评判标准（40分）

1.不导入新课 扣2分；

2.不讲教学设计（课目、目的、内容、重点、时间、方法、要求）, 总分7分，每缺一项扣1分；

3.上车后未系安全带 扣7分；

4.不进行讲评及布置预习内容 扣2分；

5.逻辑不清晰、叙述不充分 扣3分；

6.教学内容不正确 扣8分；

7.表达能力不强、语言不流畅 扣2分；

8.不能边讲解边示范 扣4分；

9.上车前不进行安全检视 扣5分。

（二）单项评判标准（60分）。

1.动作示范不清晰或错误或讲解时长未达到8分钟的 扣20分； 

2.讲解操纵要领不清晰或错误的 扣15分；

3.讲解重点、难点动作不突出的 扣15分；

4.教学方法运用不当或讲解不完整的 扣10分。
（三）最终得分：去掉各裁判员评分中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其余裁判员的平均分值，公布竞赛成绩。

违反安全操作流程本项目成绩为0分。

场地驾驶技能竞赛项目技术方案
一、竞赛程序

（一）参赛选手根据抽签结果到达起点后出示参赛证、身份证等竞赛相关证件进行身份信息检录；

（二）检录完毕后向裁判组长报告（报告词：报告裁判组长，参赛选手xxx准备完毕请求参赛）；

（三）选手在得到准许后上车做赛前准备，屏幕操作点击考试，语音提示后开始考试并计时；

（四）小型车（C1）竞赛（决赛场地）总用时为10分钟，超时后的项目不得分；大型车（B2）竞赛（决赛场地）总用时为40分钟，超时后的项目不得分。
二、评判标准
满分为100分。

（一）场地驾驶技能竞赛评判标准依据科目二考试评判规则。

（二）此项目选手最后得分由考试系统自动生成。

（三）如果出现系统判定考试不合格则最终得分为0分，此项目最大扣分分值不得大于100分。



